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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 1-6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5,100,167.20 元，

母公司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4,510,016.72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68,421,509.44 元， 扣减
2020 年度现金分红 0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09,011,659.92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分红的有关规定，为积极回报投资者，在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情
况下，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定为：以未经审计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2�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71,626,313.4 元（含税）；除前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
润分配不送红股，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若在分配方
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说明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
相关承诺，具备合法、合规性。

（二）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良好、业绩符合预期，结合公司未来的发

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公司董事会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分配预案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当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
配，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 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利影
响，具备合理、可行性。

三、利润分配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进行利润分配是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做出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提出的利
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五、 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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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监事会主席关超勤先生

因工作调整原因，向公司监事会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辞职后关超勤先生仍
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梁大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梁大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4%。 梁大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梁大军，男，出生于 1971 年 9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现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河南省金鸳鸯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广州花都安达
纸品制造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广州市畅恒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汉市嘉汇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3 月受聘于公司，历任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
事行政经理、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广东生产基地行政副总经理兼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梁大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4%。 梁大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梁大军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
定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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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发放及电话通知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关超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1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超勤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及监事的职务。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

运作，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梁大军（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5.1《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2《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金管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子公司

以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
收益，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有效。 因此，监事
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增加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及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授权的投资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梁大军，男，出生于 1971 年 9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现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河南省金鸳鸯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广州花都安达
纸品制造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广州市畅恒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汉市嘉汇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3 月受聘于公司，历任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
事行政经理、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广东生产基地行政副总兼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梁大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4%。 梁大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梁大军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
定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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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雄塑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燕芳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
雄塑工业园

电话 0757-81868066
电子信箱 XS300599@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66,772,758.13 871,769,920.59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80,150,358.84 95,696,728.80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 76,179,286.38 93,888,013.25 -1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2,816,772.72 65,468,423.24 -180.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6 0.31 -16.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6 0.31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5.71% -1.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731,093,589.17 2,257,348,590.89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11,590,755.86 1,740,075,073.74 32.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4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黄锦禧 境外自然人 24.47% 87,629,800 65,722,350
黄淦雄 境内自然人 16.42% 58,822,400 44,116,800
黄铭雄 境内自然人 14.05% 50,315,200 37,736,400
佛山市雄进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9% 8,195,200

关正生 境内自然人 1.39% 4,972,972 4,972,972
惠州龙郡投资有限公
司－龙郡·明析优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4,108,108 4,108,108

陈宇翔 境内自然人 1.06% 3,783,783 3,783,783
吴惠萍 境内自然人 0.91% 3,263,943 3,243,243
谭伦辉 境内自然人 0.91% 3,261,243 3,243,243
陈绍明 境内自然人 0.91% 3,243,243 3,243,2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黄锦禧与黄淦雄 、黄铭雄系父子关系 ，黄淦雄、黄铭雄
系兄弟关系；黄铭雄持有雄进投资 100%股权；黄锦禧、黄淦雄、黄铭雄及雄
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孙琴直接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550,000 股公司股票；股东陈峰直接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510 股公司股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注册申请。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已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54,131,567�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2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716,994.75�
元，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9,351,671.47�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1,365,323.28�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C10333� 号）审验。 2021� 年 5� 月 17�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
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2021 年 5 月 28 日新增股份上市，新股发行后公司股
本由 30,400 万股增加至 35,813.1567 万股。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淦雄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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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发放及电话通知的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通知，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
方式。

（二）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淦雄先生主
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云南雄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云南雄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5.1�《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2�《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发表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4：30 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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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过认真审核，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在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
2021-07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关于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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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证券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不影响正常经营并
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投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或等值的外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该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增加公司现金资产的使用
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投资主体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
3、投资额度
上述投资主体以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或等值的外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

投资，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或等值的外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4、投资品种
投资主体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范围包含但不限于新股配售或者申购、证券回购、股

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债券投资、委托理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证券投资行为。其中，委托理
财是指上市公司委托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私募基金
管理人等专业理财机构对其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或者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行为。

5、投资期限
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6、资金来源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7、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日

不超过十二个月等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签署风险投资相关的协议、合同，公司管理层根据《证
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风险投资事项进行调研、评估和执行具体操作事宜。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金融监管政策调整

的风险、收益回报率不可预期风险、流动性风险、项目本身的风险、操作风险等，可能影响投资
收益、本金的收回以及公司的业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制度要求制定了《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证券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
内部流程、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等方面均作了规定，并将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
度，严控风险。

2、公司针对投资项目设定适当的止损限额，制订证券投资的应急处理预案，及时应对交易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明确止损处理业务流程，并严格执行止损规定。
3、审计委员会督导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半年对公司证券投资的实施情况进行一次检

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审计委员会。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内部审计部门与财务部门负责对证券投资项目进行审计与监督，并

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证券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对于不
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审计委员会将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4、 必要时可聘请外部具有丰富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为公司证券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保证公司在投资前进行严格、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策提供合理建议。

5、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配置投
资产品期限。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开展及日常经营运作。 通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
资，提高现金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管理能力，增加收益，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效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
值。

四、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或等值的外
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
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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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

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注
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及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陈鑫、刘洋发生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同意对上述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回购对象陈鑫因个人原因至今未向公司提供办理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整个人资料。 为保障
公司及股东利益，推进回购注销事项的正常进展，对陈鑫应予回购注销的 3,570,127 股限制性
股票暂缓办理回购注销，正常办理刘洋持有的 98,179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刘洋持有的待
回购注销的 98,179 股限制性股票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回购金额为
356,702.92 元。

二、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数量（股 ）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31,529,034 3.81% -98,179 31,430,855 3.80%
其中：高管锁定股 18,892,321 2.29% 0 18,892,321 2.2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636,713 1.53% -98,179 12,538,534 1.52%
二、无限售流通股 795,133,833 96.19% 0 795,133,833 96.20%
三、总股本 826,662,867 100% -98,179 826,564,688 100%

注：本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及比例仅考虑回购注销对股本结构变动的影响，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表为准， 公司将在回购注销手
续办理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
差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三、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规定， 办理本次回购

注销的相关手续，进行工商变更、审议相关章程备案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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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吉姆 股票代码 0026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瑜 闻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3 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3 号楼

电话 010-84793668-880 010-84793668-898
电子信箱 tracy.shi@mygymchina.com amy.wen@mygymch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74,892,743.78 126,877,611.50 3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3,093,652.44 -22,818,194.30 24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8,251,918.33 -21,991,665.76 13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5,079,502.17 -95,610,802.26 84.2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3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3 2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1.71% 5.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3,464,698,226.49 3,574,079,447.59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181,428,902.84 854,125,921.81 38.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9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 标 记 或
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珠海融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0.02% 248,191,387 0

俞建模 境内自然人 13.75% 113,667,820 0
俞洋 境内自然人 4.99% 41,272,423 0
张源 境内自然人 3.57% 29,513,049 0
金秉铎 境内自然人 2.75% 22,769,989 0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50% 20,647,831 0

刘俊君 境内自然人 2.48% 20,521,547 15,391,160
刘平 境内自然人 1.98% 16,343,577 0
刘祎 境内自然人 1.70% 14,065,534 0
霍晓馨 境内自然人 1.52% 12,572,6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俞建模与俞洋为父子关系 ，俞洋与张源为配偶关系 。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与刘俊君 、刘祎 、王琰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如有 ）

珠海融诚共持有公司股份 248,191,3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2%。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66,395,487 股；通过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1,795,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
对象合计 12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758,73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为 0.58%，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1 月 20 日。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06）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2021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陈鑫、刘洋因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陈鑫、刘
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668,306 股进行回购注销，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3、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19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终止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9）。

4、2021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签署＜关
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议（五）＞的议案》，鉴于公司终止了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交易双方同意签署《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启星未来（天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
北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议（五）》，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签署＜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议（五）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5、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进行部分业绩承诺
调整的议案》 及《关于同意签署＜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
议（六）＞的议案》， 鉴于天津美杰姆从事的业务在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不利
影响，为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提升 2021 年业绩，维护股东利益，基于《证监会有关
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公司
及天津美杰姆对部分业绩承诺进行调整， 将原协议项下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期顺延至 2021 年，
即原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期由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三个会计年度变更为 2018 年、2019 年
及 2021 年三个会计年度。 2021 年度承诺利润拟定为 30,100 万元。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依次为
18,000 万元、23,800 万元、30,100 万元，承诺净利润总额为 71,900 万元。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基
于天津美杰姆早教培训业务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签订了《补充协议六》，对《收购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进行适当调整。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暨进行部分业绩承诺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及《关于签署＜关于收购天
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议（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6、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承诺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4），公司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刘
祎、王琰、王沈北出具的《承诺函》：“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收购协议》《补充协议》的签署
方，现不可撤销及变更地承诺如下：由于本次交易完成过程中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与预期发生
变化，在上市公司延长业绩对赌期限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本人同意且将积极促使其他交易对方
同意将本次收购的标的总价款调减人民币肆亿元整（调减后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为 29 亿元人
民币），此次调减金额从启星未来尚未支付的人民币 95,325 万元交易价款中进行扣减，即尚未
支付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相应调减为 55,325 万元。 同时承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与上
市公司、启星未来就前述交易价款调整事宜签署正式的补充协议。 ”

7、2021 年 7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间无形资产及相关业务划转的议案》， 同意将控股子公司
Mega� Education� Service� ＆ Management� Limited� 持有的无形资产及相关业务划转至控股子公
司南宁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划转完成后，控股子公司南宁美杰姆持有“My� Gym”品牌的
全部无形资产及相关业务，包括商标、域名及特许经营权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间无形资产及相关业务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1）。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1-071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俊君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在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
2021-07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关于暂缓办理部分回购对象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3009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方正 公告编号：2021-016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将于 2021年 8月 26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300998�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方正 公告编号：2021-017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6,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波方正 股票代码 3009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寅 颜文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三省中路 1 号 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三省中路 1 号
电话 0574-59958379 0574-59958379
电子信箱 zqb@fzmould.com zqb@fzmould.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0,442,865.93 289,905,275.27 2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8,719,695.99 22,604,919.30 -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 13,584,038.03 17,942,592.90 -2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253,313.78 28,014,186.35 -77.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222 0.2833 -21.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222 0.2833 -2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5.96% -1.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1,234,288,900.43 1,110,382,134.99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555,474,343.17 415,903,192.73 33.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5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兴工方正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70% 24,150,000 24,150,000
方永杰 境内自然人 20.08% 21,367,500 21,367,500
王亚萍 境内自然人 16.43% 17,482,500 17,482,500
金玘木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9% 8,400,000 8,400,000
宁波九格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石河
子市隆华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74% 5,040,000 5,040,000

金通安益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 3,360,000 3,360,000
国元证券－招商银行－国元
证券宁波方正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0% 2,660,000 2,660,000

北京源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源晖量化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134,817

何建义 境内自然人 0.12% 130,000
林志强 境内自然人 0.12% 127,5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方永杰与王亚萍为夫妻关系 ；方永杰 、王亚萍为兴工方正股东 ，分别持
股 55.00%、45.00%；方永杰为金玘木的出资人 ，出资比例为 1.00%，且为
金玘木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 王亚萍为金玘木的出资人 ， 出资比例为
62.81%；方永杰、王亚萍参与国元证券－招商银行－国元证券宁波方正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分别持有该计划 26.83%、
8.27%的份额。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永杰
202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30068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2021-031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澄天伟业 股票代码 3006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伟红 凡梦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
道 10 号 深 圳 湾 科 技 生 态 园 10 栋 B3401-
B3404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
道 10 号 深 圳 湾 科 技 生 态 园 10 栋 B3401 -
B3404

电话 0755-36900689-689 0755-36900689-689
电子信箱 sec@ctwygroup.com sec@ctwygroup.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315,083.99 177,686,741.32 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7,779,550.84 13,967,986.81 -4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5,966,315.39 13,033,474.60 -5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4,951,104.01 16,590,850.14 -9.8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151 0.2066 -44.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151 0.2066 -4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2.32% -1.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730,699,743.49 699,529,026.20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621,184,727.52 614,290,682.79 1.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0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澄天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1.25% 28,050,000 质押 2,670,000

冯学裕 境内自然人 11.50% 7,816,741 5,862,556
景在军 境内自然人 9.15% 6,220,770 4,665,577 质押 876,600
冯澄天 境内自然人 3.61% 2,456,160
徐士强 境内自然人 2.15% 1,461,813 质押 650,000
李永光 境内自然人 1.40% 951,000
李永波 境内自然人 1.02% 696,600
冯士珍 境内自然人 0.93% 632,808
冯学平 境内自然人 0.93% 632,808
东莞市国龙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40% 26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冯学裕投资并控制澄天盛业，持有澄天盛业 65%股权；
2、冯澄天 ，是冯学裕女儿，同时持有澄天盛业 35%的股权；
3、冯士珍 ，是冯学裕的姐姐，是徐士强的配偶。
4、景在军 ，是冯士珍、徐士强的女婿；
5、冯学平 ，是冯学裕的哥哥。
6、上述存在亲属关系的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中的规定，冯学裕与澄天盛业冯澄天、冯士珍、冯学平 、徐士强构成一致行动人；
景在军与冯士珍、徐士强构成一致行动人。
7、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深 圳 市 澄 天 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除 通 过 普 通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27,570,600 股 ，还 通
过国泰 君安 证券股 份有限 公司 客户信 用交易 担保 证券账 户持有 479,400 股 ，合 计
持有 28,050,000 股 。
2、股东李永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5,500 股 ，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1,100 股，合计持有 696,6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披露的《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和《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2021 年 3 月
26 披露的《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等相关公告。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2、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预参与
竞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3、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终止参
与竞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